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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报讯（记者 沈娟娟/文 黄洋洋/图） 2020年4月

29 日下午，蔚来与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

司、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安徽省高新技术产

业投资有限公司等战略投资者签署关于投资蔚来中国

的最终协议，并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就蔚来中国总部

入驻达成协议。根据协议，蔚来将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

区设立中国总部，项目落户有望打造合肥新能源汽车和

智能网联汽车千亿级产业。

据悉，蔚来是一家全球化的智能电动汽车公司，于

2014 年 11 月成立。蔚来致力于通过提供高性能的智

能电动汽车与极致用户体验，为用户创造愉悦的生活

方式。蔚来在上海、北京、圣何塞、慕尼黑以及伦敦等

全球10地设立研发与生产机构；在中国市场初步建立

了覆盖全国的用户服务体系。

根据已签署的协议，蔚来将联合战略投资者向蔚

来中国的法律主体——蔚来（安徽）控股有限公司注入

112.6 亿人民币，并将中国范围内包括整车研发、供应

链与制造、销售与服务以及能源服务等相关核心业务

与资产注入该公司。

蔚来现有制造基地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，根

据协议，蔚来将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中国总部，

建立总部管理、研发、销售服务、供应链制造一体化基

地，并适时启动第二生产基地的规划建设。合肥也将

对蔚来中国总部的设立以及后续研发与制造基地的建

设给予全面支持。项目落户有望打造合肥新能源汽车

和智能网联汽车千亿级产业。

蔚来已来！蔚来中国总部项目落户合肥

□中央媒体看安徽

长三角新合伙人新时代安徽有了定向导航
2020年4月25日，《瞭望周刊》第17期播发5篇涉皖稿件，报道多

角度、多层面、全方位对安徽给予了深度关注。综合部分内容如下：

根据不久前公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，安徽 GDP 上调

了4004亿元，增量全国第一。2019年，安徽以3.7万亿元经济总量

居全国第11位，省会合肥则以9409亿元经济总量进入全国省会城

市前十。2019年12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长江三角洲区域

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，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安徽

省全域。安徽，从一个中部内陆省站到了直接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

前沿，成为海内外瞩目的长三角新合伙人。

从中部内陆省到长三角新合伙人，从“铜墙铁壁”传统制造到

“芯屏器合”全新智造，从江淮水患连发到“皖美”生态呈现，安徽在

地理版图、经济版图和生态版图上都迈向新方位。数据显示，安徽

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8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。2019年，安徽7位科

学家当选两院院士，8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，每万人发明专

利拥有量11.7件，高新技术企业以6636家的总数位居全国前列。

近年来全国经济增速放缓，但安徽经济指标却分外亮眼：去年

安徽省生产总值37114亿元，增速7.5%、居全国第7。其中高技术产

业增加值增长超 18%。尤其电子信息产业最亮眼，2017 年增长为

15.1%，2018年、2019年增速超20%。

聚焦国际科技前沿，加速推进新经济发展，安徽新兴产业“无

中生有”，由弱到强，进入全球市场竞争领先行列。以供给侧结构性

改革为契机，以先进技术为引擎，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，不仅大企

业“顶天立地”，“铺天盖地”的中小企业也活力迸发，在细分行业中

争做“单打冠军”。安徽，正在走出一条智造强省之路，步入高质量

发展快车道。

安徽两家企业再召回1.6万只口罩
星报讯（记者 王玮伟） 4 月 29 日，记者从安徽省缺陷产品召

回管理技术中心官网获悉，安徽又有两家口罩生产企业召回问题口

罩。其中绩溪县某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召回一次性非医用口罩

15000只，淮北一家公司召回一次性使用口罩110包( 每包 10只)。

据悉，绩溪县旭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向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

局、宣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了召回计划，决定自 2020年4月13

日至5月13日召回2020年3月至2020年 4月生产的一次性非医用

口罩(型号20200309)为1500袋(15000只)；淮北金立然新能源科技有

限公司向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淮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了召

回计划，决定自 2020年4月22日至2020年5月7日，召回2020年

4月生产的一次性使用口罩110包(每包10 只) 。

绩溪县旭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召回一次性非医用口罩所涉及

存在的问题是：该批次一次性非医用口罩上部的固定金属铁丝由于

过长，为10.5厘米，在折叠后容易外露出来，戳伤佩戴者皮肤 , 有可

能危及消费者健康安全；淮北金立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所涉

及的一次性使用口罩产品存在的问题是：公司在自查时发现，批次

为“2020.4.15.1”的一次性使用口罩产品耳带不牢固，戴上后易脱

落，对消费者呼吸安全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。

电动车登记上牌后
方可上路行驶

据了解，合肥市范围内消费者购买

的在用电动自行车,经该市公安机关交通

管理部门注册登记、按规定领取并悬挂

号牌后,方可上道路行驶。登记对象为，

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,具有脚踏骑

行能力,能实现电助动或/和电驱动功能

的两轮自行车。

根据《合肥市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

工作实施方案》（下称《方案》）规定，市

民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前购买(以购买发

票日期为准)的,符合国家《电动自行车

通用技术条件》(旧国标)和省公安厅发

布的符合登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

业及产品名录的合格产品,发放电动自

行车号牌。

2019 年 4 月 15 日后购买(以购买发

票日期为准),符合国家《电动自行车安全

技术规范》（新国标）和获得 CCC 认证证

书的电动自行车,且在交通安全综合服务

管理平合管理系统中可以查询到的合格

产品,发放电动自行车号牌。

对不符合新、旧国家标准,不能办理

电动自行车牌证的在用电动自行车,发放

有效期为 3 年的临时通行标志,登记时间

为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登记

上牌期满后,仍未申领临行标志的,禁止

上路行驶。

明年1月起
无牌电动车将被严格查处

自2020年6月1日起,公安部门将在合肥

市同步开展电动自行车集中登记上牌工作。

届时，合肥市将通过电动车线上上牌系统、全

市范围增设多个登记上牌服务点和上门送服

务等方式,采取“线上申报、后合审核线下领

取”的模式,实现宣传、推广、办理、安装的“一

站式”服务,方便市民网上办、就近办、快速办。

记者从《方案》中了解到，合肥市将依托邮

政网点科学布点,每个安装点安排 3 名工作人

员,配备登记上牌设备,摆放宣传资料。工作人

员对符合新旧国标电动自行车进行材料审核、

车辆查验、信息录入、登记证打印(塑封),发放

电动自行车号牌;对不符合新旧国标电动自行

车实行线上备案、后台审核、线下领取,发放临

时通行标志。对上牌需求量较大的企事业单

位、小区,公安部门将视情提供上门办理服务。

2020年6月1日至12月31日登记上牌期

间,合肥市公安部门将严查两轮电动自行车逆

行、闯灯越线、载人载物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,

教育、引导未悬挂号牌或临时通行标志的电动

自行车车主主动登记上牌。2021 年 1 月 1 日

起,对未按规定办理登记上牌、领取临时通行

标志仍上路行驶的,公安机关将采取罚款等措

施严格依法查处。

将加强对电动车
生产企业监管力度

根据《方案》要求，合肥市有关部门将加强

对电动自行车生产、销售等环节的监管力度,督

促生产企业按照电动自行车“新国标”改造升级

生产线,严禁生产不符合“新国标”的电动自行

车;加强对生产企业检查,避免不符合“新国标”

的车辆获得认证并流入市场;严查生产企业无

证生产、超出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生产等行为;

加大流通领域监管检查。

对销售不符合法律、法规和“新国标”电动

自行车的企业和个人,合肥市将责令停止销售,

并视情分别处以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吊销营

业执照等处罚。

合肥市将进行电动自行车集中登记上牌

明年1月起
无牌电动车将被严格查处

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合

肥市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

工作动员部署会上获悉，

自2020年 6月 1日至 12

月31日,合肥市将为市民免费进行电动自行车集

中登记上牌,力争年内实现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

“全覆盖”。根据计划，自2021年1月起，合肥市电

动自行车管理将全面进入规范化阶段，不符合“新

国标”的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、无牌无证电动自行

车上路行驶现象将基本杜绝，电动自行车的交通违

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将明显减少。 □记者唐朝

“


